沂源县第三中学教师管理制度
沂源县第三中学考勤管理制度
    为严格工作纪律，保证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充分调动教职工工作积极性，为教职工考核提供依据制定本细则。
一、请假手续：
1、教职工因各种原因不能上班者, 必须事先请假，经批准办理手续后，方可休假；病假3天及以上必须出具县级以上医院证明交学校办公室存档备查。公务外出必须填写《公务外出通知单》，由处室主任和分管校长签字报学校办公室存档备查。
2、请假1天以内，任课教师到教务处审批，并报分管校长签字；各处室职员请假1天以内由处室负责人签字后，报分管校长签字。1天以上请假逐级申报由校长批复，2天以上请假逐级申报由教体办主任批复；班子成员请假，需先到办公室写假条，经分管校长审批再由校长批复。
3、请假批复后，将请假条或因公外出通知单交办公室，职员、任课教师一式两份，一份交分管处室，一份交学校办公室，班主任请假需安排代理班主任，并将假条一份交政教处。不符合请假手续（捎假、口头请假、电话请假）或不按时将假条交办公室按旷工处理。假期结束或公务外出结束必须到相关处室销假。
4、请假时间在上下班前的教职工，离校前请假人要到学校考勤机前签退离校。
5、各种考勤记录要及时交学校办公室，办公室每周统计一次考勤情况并公布，有疑问者在一天内及时查对，过期不再受理。
二、考勤办法
1、在例会、升旗、校会、教研活动、假期集合、期中、期末考试及其他集体活动期间请假、旷工者按平时两倍记请假、旷工节数。
2、教职工每学期事病假不超过4天，不扣考勤奖，超过4天后开始执行扣款，扣款办法：扣发工资=30元/天×请假天数；一个月内病假连续超过10天或累计15天以上、事假连续8天以上或累计10天以上，不享受出勤补贴（根据教体局有关要求）；若教师的出勤绩效工资扣完，再从其他奖励性工资中扣出。
3、婚（3天）；丧（直系亲属3天）、产假(连续)及哺乳假（连续，交出生证明复印件）等按国家规定执行；产假享受5个月（含假期）；家属生育男教师享受7天假期（连续）；重大疾病需要长期请假的，学校根据有关规定执行。
4、产假已满，小孩不足1周岁的女教师，每天固定一节喂奶时间，但是升旗、集会、教研活动等必须参加。怀孕超过六个月，每天固定一节休息时间（妇幼保健院出具证明）。
5、每天考勤7节，签名四次（上午4节、下午3节），带班领导抽查坐班至少一次。
三、缺勤计算办法
1、迟到、早退10分钟内按事假一节课计算；超过10分钟按旷工一节（折合事假4节）处理。
2、未签名一次按事假2节处理，到岗后须向值班领导销假，否则按旷工一节（折合事假4节）处理。
3、值日领导检查发现未坐班一次，按事假4节处理。
4、旷工一节按事假4节计算（同时还按上级有关旷工规定处理）；旷课一节按事假8节处理。
5、月考、期中、期末等大型考试，请假、迟到、旷工按2倍计算；学校组织的各种会议、集会，迟到、早退一次按事假2节计算，请假一次按半天（4节）计算，较长时间按4倍折算。无故不到者按旷工加倍计算。
6、正常办公时间上网聊天、玩游戏及其做与教学无关的事情，一经发现，记旷工一节；教师在上课前2分钟未到教室组织学生做好课前准备、没有根据学校规定组织眼保健操记迟到一次；职员在上班前5分钟未到本处室报到者记迟到一次（由处室领导考勤）。
7、考勤结果的处理。考勤结果作为教职工绩效工资出勤补贴发放依据。同时考勤结果按缺勤每节扣0.05分纳入教职工综合考核。

沂源县第三中学教职工绩效工资管理制度
为了进一步调动广大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按照《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人事局等部门关于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淄政办发〔2009〕94号）、《关于转发<关于印发山东省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指导意见的通知>的通知》（淄人社发〔2012〕71号）、《关于转发省人社厅、财政厅<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标准和增加离退休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淄人社发〔2015〕60号）、源教体函【2016】68号《关于全县教育体育系统事业单位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的指导意见（试行）》及说明的相关要求，经充分酝酿研究，结合我校实际，现就我校在编在岗教职工奖励性绩效工资的分配事宜，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基本原则	
    1.坚持按劳分配、优教优酬、公正公平的原则；
    2.坚持考核发放、公开透明、规范管理的原则；
3.坚持向教学一线倾斜、向班主任倾斜、向做出突出成绩的教职工倾斜的原则。
4、坚持分类管理，总量调控的原则。
二、实施范围和时间
我校在编在岗教职工；自2017年1月1日起实施。
三、资金来源
县财政拨付给学校的奖励性绩效工资。
四、分配办法
奖励性绩效工资分为出勤补贴、工作量补贴和业绩补贴三部分。
五、出勤补贴
学校按月从奖励性绩效工资中人均扣除400元后剩余的部分作为出勤补贴，根据教职工的出勤情况按月考核发放。因教职工缺勤，自出勤补贴中扣发部分，按工作量补贴50%，业绩考核50%发放。（发放办法见附件1）
1. 工作量补贴：学校按月从奖励性绩效工资中人均扣除200元，依据教职工的工作量按学期发放。本项补贴重在体现岗位的差异性和工作量的大小。（发放办法见附件2）。
2. 业绩补贴：学校按月从奖励性绩效工资中人均扣除200元，依据教职工的师德考核和工作业绩考核按学期发放。本补贴重在体现工作质量的差异。（发放办法见附件3）
五、相关问题
1、寒暑假期的教职工奖励性绩效工资按照上级规定的岗位基数发放。其他工作时间的教职工奖励性绩效工资由学校依据考核结果登记上报，经县教体局人事科审核后再报计财科，通过代发工资帐户直接划拨到教职工个人帐户。
[bookmark: _GoBack]2学校按照规定设置管理、教学、教辅和工勤岗位，明确各岗位的岗位职责和工作量。各岗位标准工作量的核定，参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有关问题的意见》（鲁政办字〔2016〕56号）文件执行。每学年初学校组织教职工实施竞争上岗。通过竞争上岗未取得岗位的，由学校安排适当工作，不发放业绩补贴。不服从学校工作安排（含担任班主任工作）按待岗处理，报镇教育体育管理办公室重新分配工作，自待岗之日到镇教育体育管理办公室重新安排工作期间，不发放奖励性绩效补贴。
3、学校主要负责人完成目标任务的，工作量和业绩补贴原则上参照学校教职工前20%的平均数发放。
4、班主任工作量和业绩实行单独考核管理,由政教处和德育处落实。
5、根据县委安排，参加包村第一书记等人员经相关考核合格者，或经学校或主管部门选派到县外挂职、进修、学习时间一个月以上或参加县外挂职、支教人员，奖励性绩效工资按县财政拨付标准发放。县内交流轮岗、挂职、支教人员，奖励性绩效工资核定到现工作单位，参与现工作单位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由现工作单位根据考核结果，与本单位教职工的奖励性绩效工资一同报县教体局审核后，由工资发放单位录入工资发放系统发放，其扣发部分转现工作单位。
6、经学校安排参加短期学习培训、出差期间的教职工，按正常出勤对待。
7、原经组织部门批准的离岗改非人员，根据组织部门规定，不在返岗范围内的，原则上不再参与奖励性绩效工资考核，按县财政拨付标准发放。其他人员全部按规定参加奖励性绩效工资考核发放。
8、学年内退休的人员，完成学校安排的适当工作，原则上不再参与工作量和业绩考核，但参与出勤考核。工伤人员根据县人社局鉴定结果按国家规定执行。
9、婚（3天）、丧（直系亲属3天）、产假、陪护假（连续）及哺乳假（孩子满一周岁止）等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重大疾病需要长期请假的，学校根据相关规定执行，符合病休条件并办理病休手续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休期间生活待遇的规定》（国发[1981]52号）文件执行，同时不发放奖励性绩效工资。
10、年度考核确定为不合格的人员或因违法违纪等原因参加考核而未定等次的人员，不发放工作量补贴和业绩补贴。
11、寒暑假期间的奖励性绩效工资不再进行二次分配，按县教体局文件要求执行。
12、其他未尽事项按上级有关规定或校长办公会研究执行。
13、为积极稳妥的推进教职工绩效考核工作，学校根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考核细则进行修订，并逐步建立学部考核平台。
14、考核分配细则经学校绩效工资工作小组确定，报县教体局审批，并经教代会通过后公示实施。
本考核细则实施后，原考评条例和规定废止。

沂源县第三中学教师职业道德管理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维护人民教师良好的社会形象，促进我校教育教学工作科学发展，根据《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考核办法》和淄教发〔2004〕48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意见》，特制定我校教师职业道德考核办法。
一、考核内容和评分细则
			考核
内容
	分值
100
	考核具体内容

	爱
国
守
法
	5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没有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言行，不散布有损教师形象和学校声誉的言论。

	
	5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依法履行教师职责权利，不参与虚假信息诈骗和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

	爱
岗
敬
业
	5
	热爱教育事业，尊重自己的职业选择，尽职尽责，勤恳敬业，甘为人梯，乐于奉献。

	
	5
	上课不迟到、早退、拖堂，不做与课堂无关的事。

	
	5
	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正视学生差异，因材施教，诲人不倦。

	
	5
	对工作高度负责，精心备课、上课，认真批改作业，耐心辅导学生。

	
关
爱学
生
	 5
	关心爱护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不在公众面前批评学生，平等、公正对待每一个学生，努力建立“尊重、关爱、民主”的新型师生关系。

	
	 5
	对学生严慈相济，真诚相待，善于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5
	保护学生安全，关心学生健康，维护学生合法权益。

	
	5
	耐心教育，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不偏爱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教
书
育
人
	5
	执行课程计划，遵循教育规律，合理安排学生课业，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德育,努力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行为习惯和健康的心理素质，实施素质教育。

	
	5
	树立依法治教意识，不向学生传播有害于身心健康的言论和观点；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

	
	5
	培养学生良好品行，激发学生创新精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

	
为
人
师
表
	5
	衣着得体，服饰整洁，语言规范，举止文明，不在学校吸烟或酒后上课，不携带手机进课堂。

	
	5
	关心集体，团结协作，尊重同事，尊重家长，顾全大局，服从安排，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5
	坚持家访，定期向家长通报学生在校情况和学校教育要求，认真听取家长意见和建议。

	
	5
	以身作则，自尊自律，以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学生，教书育人，言传身教，做学生的表率。

	  
廉
洁
从
教
	5
	抵制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不向学生或家长索要钱物，不接受学生或家长的钱物和宴请。

	
	5
	努力减轻学生经济负担，不向学生乱收费，不推销各种报刊、学习资料和学习用品等。

	
	5
	自觉抵制有偿家教，不从事有偿补课，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








二、考核方法步骤 
1、成立学校师德考核小组，推选作风正派、办事公正、政策业务水平和群众威信较高的教职工代表评议。
2、考核实行百分制,其中教职工评议占40% ，考核小组考核占60%。为学校教育教学做出重大贡献或事迹突出产生重要影响的好人好事经学校党支部研究给予适当加分，对因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并造成较大影响的视情节轻重给予适当扣分。考核成绩折合成10分计入学期综合考核。师德考核每学期一次，由考核小组组织,考核对象为学校全体教职工。 
    3、公布考核结果。考核小组将考核结果通过适当形式向全体教职工公布。 
    三、考核结果的使用 
    1.考核结果记入教师个人的师德档案,师德考核档案存入教师个人的专业技术档案。 
    2.师德考核优秀者，在学校评先树优时优先考虑。师德考核不合格者, 年度考核定为不合格等次。
3.考核分数计入教职工学期末德业勤绩考核总分。
4、年度师德优秀评选的计算方法：师德评议成绩占40%，年度综合考核成绩占60%。




